
平顺县文化和旅游局从轻行政处罚事项清单


	序 号
	违法行为
	从轻处罚条件
	自由裁量
处罚幅度
	法律依据（具体到条文内容）
	实施 主体
	责任 部门
	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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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 业场所经营单位涂 改、 出租、 出借或者 以其他方式转让《网 络文化经营许可证》， 尚不够刑事处罚的行 政处罚
	

（ 一）主动减轻违 法行为危害后果 的； （ 二 ）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；（三）主 动供述行政机关 尚未掌握的违法 行为的；（四）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；（五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。
	

吊销《网络文 化 经 营 许 可 证》，没收违 法所得；违法 经 营 额 不 足 5000元的，并 处以5000元以 上6000元以下 的罚款；违法 经营额5000元 以上，并处违 法 经 营 额 2 倍 以 上 2.6 倍 以 下罚款
	
处罚依据：《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》 第二十九条：互 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的规定，涂改、 出租、 出借或者以其他方式转让《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》，触犯刑律的， 依照刑法关于伪造、变造、买卖国家机关公文、证件、 印章罪的规 定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； 尚不够刑事处罚的， 由文化行政部门吊销 《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》，没收违法所得；违法经营额5000元以上的， 并处违法经营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；违法经营额不足5000元的， 并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从轻处罚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二条  当事 人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：
（ 一 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；
（ 二 ）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；
（三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；
（四）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；
（五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。
	






县级 以上 地方 文 化 旅 游 管理 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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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级 以上 地方 文化 旅游 管理 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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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互联网文化单位未 在其网站主页的显著 位置标明文化行政部 门颁发的《网络文化 经营许可证》编号或 者备案编号的行政处 罚
	
（ 一）主动减轻违 法行为危害后果 的； （ 二 ）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；（三）主 动供述行政机关 尚未掌握的违法 行为的；（四）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；（五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。
	



对经营性互联 网文化单位处 2000元以下的 罚款
	
处罚依据：《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》 第二十三条：经营性互联 网文化单位违反本规定第十二条的，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 部门或者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责令限期改正，并可根据情节轻重 处10000元以下罚款。非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违反本规定第十二 条的，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或者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 构责令限期改正；拒不改正的，责令停止互联网文化活动，并处500 元以下罚款。 第十二条：互联网文化单位应当在其网站主页的显著 位置标明文化行政部门颁发的《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》编号或者备 案编号，标明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或者省、 自治区、直辖市电 信管理机构颁发的经营许可证编号或者备案编号。
从轻处罚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二条  当事 人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：
（ 一 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；
（ 二 ）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；
（三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；
（四）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；
（五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。
	



县级 以上 地方 文 化 旅 游 管理 部门
	



县级 以上 地方 文化 旅游 管理 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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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经营性互联网文化 单位违反《互联网文 化管理暂行规定》第 十五条，经营进口互 联网文化产品未在其 显著位置标明文化部 批准文号、经营国产 互联网文化产品未在 其显著位置标明文化 部备案编号的行政处 罚
	
（ 一）主动减轻违 法行为危害后果 的； （ 二 ）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；（三）主 动供述行政机关 尚未掌握的违法 行为的；（四）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；（五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。
	






处2000元以下 的罚款
	
处罚依据：《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》 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违 反本规定第十五条，经营进口互联网文化产品未在其显著位置标明 文化部批准文号、经营国产互联网文化产品未在其显著位置标明文 化部备案编号的，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或者文化市场 综合执法机构责令改正，并可根据情节轻重处10000元以下罚款。
从轻处罚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二条  当事 人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：
（ 一 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；
（ 二 ）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；
（三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；
（四）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；
（五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。
	



县级 以上 地方 文 化 旅 游 管理 部门
	



县级 以上 地方 文化 旅游 管理 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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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经营性互联网文化 单位未建立自审制度 的行政处罚
	
（ 一）主动减轻违 法行为危害后果 的； （ 二 ）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；（三）主 动供述行政机关 尚未掌握的违法 行为的；（四）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；（五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。
	






处4000元以下 的罚款
	处罚依据：《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》 第二十九条：经营性互联 网文化单位违反本规定第十八条的，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 部门或者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责令改正，并可根据情节轻重处 20000元以下罚款。 第十八条：互联网文化单位应当建立自审制度， 明确专门部门，配备专业人员负责互联网文化产品内容和活动的自 查与管理，保障互联网文化产品内容和活动的合法性。
从轻处罚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二条  当事 人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：
（ 一 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；
（ 二 ）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；
（三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；
（四）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；
（五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。
	



县级 以上 地方 文 化 旅 游 管理 部门
	



县级 以上 地方 文化 旅游 管理 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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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队委托他人代为提 供领队服务的
	
（ 一）主动减轻违 法行为危害后果 的； （ 二 ）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；（三）主 动供述行政机关 尚未掌握的违法 行为的；（四）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；（五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。
	




可以处2000元 以下罚款
	
处罚依据：《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》 第五十九条：违反本实施细则 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，领队委托他人代为提供领队服务， 由县 级以上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，可以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。第
三十五条第二款：领队不得委托他人代为提供领队服务。
从轻处罚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二条  当事 人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：
（ 一 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；
（ 二 ）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；
（三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；
（四）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；
（五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。
	

县级 以上 地方 文 化 旅 游 管理 部门
	

县级 以上 地方 文化 旅游 管理 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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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一旅游团队的旅游 者提出与其他旅游者 不同合同事项的
	
（ 一）主动减轻违 法行为危害后果 的； （ 二 ）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；（三）主 动供述行政机关 尚未掌握的违法 行为的；（四）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；（五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。
	








处2000元以下 罚款
	
处罚依据：《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》 第六十一条：违反本实施细则 第三十九条的规定，要求旅游者必须参加旅行社安排的购物活动、 需要旅游者另行付费的旅游项目，或者对同一旅游团队的旅游者提 出与其他旅游者不同合同事项的， 由县级以上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责 令改正，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。 第三十九条第二款： 同一旅游团队 中，旅行社不得由于下列因素，提出与其他旅游者不同的合同事项： （ 一）旅游者拒绝参加旅行社安排的购物活动或者需要旅游者另行付 费的旅游项目的；（ 二）旅游者存在的年龄或者职业上的差异。但 旅行社提供了与其他旅游者相比更多的服务，或者旅游者主动要求 的除外。
从轻处罚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二条  当事 人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：
（ 一 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；
（ 二 ）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；
（三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；
（四）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；
（五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。
	





县级 以上 地方 文 化 旅 游 管理 部门
	





县级 以上 地方 文化 旅游 管理 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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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游未按期报告信息 变更情况等行为
	（ 一）主动减轻违 法行为危害后果 的； （ 二 ）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；（三）主 动供述行政机关 尚未掌握的违法 行为的；（四）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；（五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。
	





可 以 处 500 元 以下罚款
	
处罚依据：《导游管理办法》 第三十三条第一款：违反本办法规定， 导游有下列行为的， 由县级以上旅游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并可以处 	1000元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可以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： （ 一）未按期报告信息变更情况的。
从轻处罚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二条  当事 人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：
（ 一 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；
（ 二 ）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；
（三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；
（四）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；
（五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。
	


县级 以上 地方 文 化 旅 游 管理 部门
	


县级 以上 地方 文化 旅游 管理 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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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旅行社在旅游过程 中擅自变更旅游行程 安排，严重损害旅游 者权益等行为
	
（ 一）主动减轻违 法行为危害后果 的； （ 二 ）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；（三）主 动供述行政机关 尚未掌握的违法 行为的；（四）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；（五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。
	


处3万元以上 8.4 万 元 以 下 罚款，并责令 停业整顿； 对 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 责任人员，处 2000 元 以 上 5600元以下的 罚款，并暂扣 导游证
	
处罚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》第一百条：旅行社违反本法 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 由旅游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处三万元以 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，并责令停业整顿；造成旅游者滞留等严重后 果的， 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；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，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，并暂扣或者吊销导
游证：（ 一）在旅游过程中擅自变更旅游行程安排，严重损害旅游 者权益的；（ 二）拒绝履行合同的；（三）未征得旅游者书面同意， 委托其他旅行社履行包价旅游合同的。
从轻处罚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二条  当事 人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：
（ 一 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；
（ 二 ）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；
（三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；
（四）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；
（五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。
	





县级 以上 地方 文 化 旅 游 管理 部门
	





县级 以上 地方 文化 旅游 管理 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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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旅行社进行虚假宣 传，误导旅游者，情 节严重等行为
	


（ 一）主动减轻违 法行为危害后果 的； （ 二 ）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；（三）主 动供述行政机关 尚未掌握的违法 行为的；（四）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；（五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。
	
没 收 违 法 所 得，并处5000 元 以 上 1.4 万 元 以 下 的 罚 款；违法所得5 万元以上的， 并处未发放所 得1倍以上1.8 倍 以 下 的 罚 款； 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 任 人 员 ， 处 2000以上5600 以下的罚款
	

处罚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》第九十七条旅行社违反本法 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旅游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责令改正， 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；违法所得五万元 以上的，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责令 停业整顿或者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；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，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：
（ 一）进行虚假宣传，误导旅游者的。
从轻处罚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二条  当事 人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：
（ 一 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；
（ 二 ）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；
（三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；
（四）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；
（五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。
	








县级 以上 地方 文 化 旅 游 管理 部门
	








县级 以上 地方 文化 旅游 管理 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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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 经 批 准 擅自复制、 拓 印 馆 藏 珍 贵 文 物 的
	
复制、拓 印 件 没 有 流 向 社会，未 造 成 不 良 社 会 影响。
	警告， 罚款两千元 以上五千元以下
	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》第五 十八条第一款：违反本条例规定，未经批准擅自修复、复制、拓印馆藏珍贵文物的，由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；造成严重后果的，处2000 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；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。
	
文物行政部门
	
平顺县文旅局
	






